申请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说明

—————————————————————————————————————
一、行政许可项目：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二、行政许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九条。

三、办证条件：

1、有与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相适应的资金；

2、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3、符合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的要求；

4、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需提供的证明材料：

1、书面申请书一份；

2、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材料：

申请人是自然人的，需提供身份证、户口证明（或暂住证）原件及复印件。

申请人为烈士直系家属、残疾人的，需提供有关部门颁发的相关有效证明；申请人为特困户的，需提供乡、镇（办事处）人民政府及县民政局的证明。

申请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需提供该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成立的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任命文件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委托申请的，委托代理人同时需提供受委托的证明文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固定经营场所的证明材料；

经营场所属申请人自有房产的，申请人需提供房产证明（城建部门或乡、镇以上人民政府同意的建房证明）及复印件。

经营场所属申请人租用房产的，申请人需提供租房协议和出租人的房产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不能提供出租人房产证明的，应当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房产证明（城建部门或乡、镇以上人民政府同意的建房证明）。

街道“书报亭”经乡、镇人民政府或县城市管理局批准，视为固定营业场所。

4、申请人壹寸免冠彩照两张。
五、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内容：

（一）根据辖区人口数量、交通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等情况，制定本辖区内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的规定：

1、卷烟零售许可证的数量原则上控制在常住人口总数的8‰以下；

2、城（镇）区主要街道（含交叉路口）两经烟户之间相隔原则上不少于20米；非主要街道（含交叉路口）或农村两经烟户之间相隔原则上不少于30米；

3、集镇农贸或副食品市场控制在总摊位数的1%以内；市场周边道路两经烟户之间相隔原则上不少于30米（属主要街道的按本目办理）；

4、车站、码头许可证办理原则上不超过5户；

5、测量标准系两经烟户经营门面之间最近的距离；

6、以上所指的城（镇）区主要街道为：

城关——车站路、东城路、县前路、广陵路、康育路、民建路、珠城路、城中路、玉兴路、泰安路、西青街、茶堂街、建设路、玉潭路、金鸡路、长治路、长兴路、长康路、环城新街；

坎门——新大街、红旗路、新街路、解放路、振兴路、海城路、东风路、海港路、交通路、双龙路、兴潭东街、兴潭西街、建洲路、建工路；

陈屿——振港路、龙山路、兴港路、东升路、双峰街、九峰街、华滨街；

楚门——楚柚路、南兴街、南兴西路、环城北路、南大街、北大街、桥北路；

清港——迎宾路、清华路、清城路、群兴路、宝山路；

干江——繁江路、干江街；

龙溪——花岩浦街、龙翔路、柚香路；

芦浦——井头街、道头街；

沙门——开发路、中心街、沙门街。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设立卷烟零售点：
1、经营网吧业务的；

2、经营化工、油漆、石油等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场所的；

3、流动摊点、临时建筑物的；

4、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认为其他不符合要求的。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受规定的间距限制：

1、持有效许可证原件，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的；个体卷烟经营负责人直系家属（父母、夫妻、子女）之间凭户口薄或结婚证或派出所证明办理负责人变更手续的。

2、大型的宾馆、饭店、商场、超市且营业面积在150㎡以上；

（四）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属照顾性质，可适当放宽间距限制：

1、烈士直系家属、残疾人员、特困户（作为主要谋生职业，仅限本人经营），并在许可证上注明照顾性质；

2、其他特殊情况，发证机关认为应该办理的。
六、受理部门：

    玉环县烟草专卖局驻县为民服务中心全程办事代理室，联系电话：7250550；

七、办证程序：
（一）申请与受理：
1、烟草专卖行政许可申请一般以书面方式提出，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格式文本。同时，向申请人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前置审批告知书》，经申请人签名确认。

2、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后，应出具《收到行政许可申请材料回执》。能当场作出受理行政许可决定或者申请材料不全，当场告知补正的，可不出具《收到行政许可申请材料回执》。

3、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1）申请事项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出具《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并说明理由和依据；

（2）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出具《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申请；

（3）申请事项依法属于本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职经范围，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或者经申请人同意后代为更正，并在更正处加以说明；

（4）申请事项依法属于本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职权范围，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一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出具《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视为受理；

（5）申请事项依法属于本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出具《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并按受理的先后顺序编号。

（二）核查：

1、申请人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并在《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前置审批承诺书》上签名；

2、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应在受理之日起二个工作日内指定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及零售点合理布局进行核查，并提交《烟草专卖行政许可核查意见书》。
（三）决定与颁发：

1、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当场作出书面行政许可决定，出具《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2、不能当场作出决定的，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1）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在二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出具《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2）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在二个工作日内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出行政诉讼的权利；

（3）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原因，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不能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4）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依法需要颁发烟草专卖许可证件的，应当自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颁发行政许可证件。
八、审批期限：二个工作日。    

九、玉环县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办理流程图：

              











十、其他：

1、卷烟经营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办理变更手续的须持有任命（聘任）文件。

2、个体卷烟经营负责人直系家属（父母、夫妻、子女）之间凭户口薄或结婚证或派出所证明可办理负责人变更手续；除此之外，均按新办证程序办理。

3、街道“书报亭”经乡镇人民政府或县城市管理局批准，视为固定营业场所。以“书报亭”和按本说明第五部分“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内容”第（四）项办理的许可证经营期限为二年以内。
发放《许可证前置审批告知书》





承办人将申请人情况予以登记





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





申请人收到《许可证前置审批告知书》后签字





对不符合办证条件的开具《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办理告知书》





办证资料不齐全





开具《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一次性告知书





承办人审查现场勘察材料





承办人开具《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告知书》由申请人签名确认





申请人填写《领取烟草专卖许可证申报表》、《许可证前置审批承诺书》并签字





承办人审核齐全材料后正式受理申请并出具《收到申请材料回执》





申请人提交办证资料





全程办事代理室负责人审批





制定许可证





对符合办证条件的开具《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发放许可证、领证人签字





办证资料输入电脑








